
中南民族大学资助本科生出国（境）交流学习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快推动学校国际化发展进程，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

各民族优秀人才，服务学校“双一流”建设，学校设立学生出国（境）

交流学习资助基金（以下简称“资助基金”），鼓励和支持我校学生

出国（境）交流学习。为了规范管理，依据和参考国家留学基金委公

派出国留学经费资助标准，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学生出国（境）交流学习，特指我校中国籍

普通本科生（以下简称“学生”）在读期间，通过学校推荐、参加学

校组织的各类出国（境）中长期交流交换项目、联合培养项目、双学

位项目，或短期课程学习、科研活动、实习实践、文化交流、学术比

赛、国际会议等，或自主选择专业相关的国（境）外高水平大学进行

中长期交流学习。 

第二章 资助类别  

第三条  资助基金包括以下类别： 

（一）中长期交流学习资助基金：用于资助学生出国（境）参

加 3 个月及以上的交流交换项目、联合培养项目、双学位项目等； 

（二）短期交流学习资助基金：用于资助学生出国（境）参加

学校组织的学术赛事、国际会议以及 1 周以上 3 个月以内的短期课程

学习、科研活动、实习实践、文化交流等活动； 



（三）学生出国类外语水平考试资助基金：用于资助学生参加

出国类外语水平考试。 

第三章  资助内容 

第四条  中长期交流学习资助基金的资助费用包括国际旅费、

学费和生活费，原则上为部分资助，资助标准上限如下。（单位：元

人民币） 

（一）参加免学费的非学历交流交换项目（包括课程学习）、

联合培养项目等： 

欧美大洋洲地区： 4 万/生 

亚洲地区（含港澳台地区）：1 万/生 

（二）参加付学费的非学历交流交换项目（包括课程学习）、

联合培养项目等： 

欧美大洋洲地区： 5 万/生 

亚洲地区（含港澳台地区）：1.5 万/生 

（三）参加本科双学位学历项目： 

欧美大洋洲地区： 6 万/生 

亚洲地区（含港澳台地区）：2



 （一）短期研修或交流项目（含寒、暑期项目）原则上为部

分资助，资助内容为项目费。具体资助金额由学校评审工作组综合考

虑项目实施地点、内容、时长、选派规模及年度总预算等因素确定。

资助标准上限如下。（单位：元人民币） 

欧美大洋洲地区：2.5 万/生；   

亚洲地区（含港澳台地区）：7000/生 

（二）全额资助品学兼优且家庭经济困难的少数民族学生和少

数民族地区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出国（境）短期交流学习，资助内容

为国际旅费、项目费、生活费、航空及境外保险等费用。具体资助标

准根据具体项目类型、时长等因素并参考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办法和学

校有关财务规定执行。 

（三）学生代表学校出国（境）参加学术比赛和国际会议等活

动的资助标准由学校评审工作组根据具体情况另行确定。 

第六条  



第七条 中长期交流学习资助基金：每学期开展一次申请、评审

与发放工作。评审工作组确认和公布获资助学生名单和金额。获资助

的学生取得签证，并购买机票后，按照要求提交相关材料，国际合作

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负责书面通知财务处发放资助费用的 50%。

待学生完成国（境）外交流学习任务，并提交合格的学习总结和成绩

单后，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负责书面通知财务处将

剩余 50%资助费用发放给获资助学生。 

第八条 短期交流学习资助基金：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

公室）代表学校组织的各类出国（境）短期交流学习项目的，由国际

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报评审工作组确认资助金额后，资助

费用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统筹管理。学院代表学校

组织学生出国（境）参加学术比赛或国际会议的，由学院报评审工作

组审核并确认资助金额后，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负责

书面通知财务处将资助费用统一下拨至学院。 

第九条 学生出国类外语水平考试资助基金：每学期开展一次申

请、发放工作。学生将成绩证明等材料提交学院审核通过后，学院将

学生名单汇总报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由国际合作

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书面通知财务处将报考费统一发放给学生。 

第五章 申请条件 

第十条 资助基金申请人应符合《中南民族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

交换生管理办法（修订）》中第二章规定的有关选拔交换生的基本条

件，并且满足具体交流学习项目的其他要求。 



第十一条 资助基金一般不受理以下情形的申请： 

（一）曾获得国家（或学校）公派留学资助资格，未经国家（或

学校）批准擅自放弃的； 

（二）已获得国家（或学校）公派留学资助资格且在有效期内

的； 

（三）已获得国外全额奖学金资助的。 

第十二条 学生在读期间原则上只能获得 1 次中长期或短期交流

学习资助基金。同时获得国家和学校资助资格的学生，只能享受其中

一项资助，不得重复获得资助。 

第六章 申请及评审方式 

第十三条 学校于每年 4 月和 9 月启动学生出国（境）交流学习

选派及资助基金评审工作，学生按照项目通知的具体要求提交申请材

料，经学院审核推荐后，递交评审工作组评审，评审结果公示无异议

后，即可获得资助资格。 

第十四条 学校设评审工作组，由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相关成员单

位组成。 

第七章  项目管理 

第十五条 资助基金归口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统

筹管理。学院组织和学生个人申请项目纳入统筹范围。 

第十六条 学生获得资助资格后，不得擅自放弃。因特殊原因，

需要放弃资助资格的学生，必须经学生本人申请，学院审核，报国际

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批准同意后，方可放弃。 



第十七条 学生出国（境）交流学习的管理部门、职责分工、学

分认定、学籍管理和日常管理参照《中南民族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交

换生管理办法（修订）》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所有出国（境）交流学习学生必须按照交流学习所在

国（地区）及单位的规定和要求及时购买当地医疗及健康保险等保险

险种。若没有相关规定，学生必须自行购买包含有意外伤害、医疗、

紧急救援等内容的保险。未购买保险或保险责任范围外的损失由学生

自负。 

第十九条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代表学校与学生

及其所在学院签署资助协议。 

第二十条 若获资助学生在国（境）外交流学习期间没有完成规

定的交流学习任务，或发生违反学校有关规定以及资助协议的行为，

学校有权追回已经拨付的资助经费。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负责统筹

资助基金的绩效评估，并对下一个年度项目采取动态调整。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由学校外事工作领导小组

相关成员单位商讨后另行决定。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

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